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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4-055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 年 7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号）。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 2024 年 7月 11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600 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 6,000万元。 

2、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本公司

股份 1,762,433 股，约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2027%，合计增持金额约 2,222.19

万元。 

3、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按照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

施期限内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 

一、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波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吴侃

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诸春华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周爱林先生；董事、财务总

监兼董事会秘书何灵军先生；董事陈银兰女士；副总经理殷成钢先生；副总经理

ZHANGXING ZHU（朱樟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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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及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600 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 6,000万元，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

额下限（万元）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

额上限（万元） 

吴波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3,000  5,000  

吴侃 副董事长、总经理 

诸春华 董事、副总经理 100  150  

周爱林 董事、副总经理 100  150  

何灵军 
董事、财务总监兼董

事会秘书 
240  450  

陈银兰 董事 30  50  

殷成钢 副总经理 30  50  

ZHANGXING ZHU 

（朱樟兴） 
副总经理 100  150  

合计 3,600  6,000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 披 露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号）。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1,762,433 股，约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0.2027%，合计增持金额约 2,222.19 万元。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已增持股份

数量（股） 

本次已增持

股份比例 

本次已增持金额

（元） 

吴波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1,506,733 0.1733% 19,045,708 

吴侃 副董事长、总经理 

诸春华 董事、副总经理 36,000 0.0041% 454,320 

周爱林 董事、副总经理 30,000 0.0035% 372,770 

何灵军 
董事、财务总监兼董

事会秘书 
145,800 0.0168% 1,801,886 

陈银兰 董事 30,000 0.0035% 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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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成钢 副总经理 13,900 0.0016% 172,182 

ZHANGXING ZHU 

（朱樟兴） 
副总经理 0

[注]
 0.0000% 0 

合计 1,762,433 0.2027% 22,221,866 

[注]：由于 ZHANGXING ZHU（朱樟兴）先生为外籍人士，已于近日办理完成证券账户开户手续，尚未

进行增持。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按照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

限内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4 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增持主体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

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8 月 30 日 


